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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近日得知，金州

区法轮功学员闫清华，于二零二

五年三月二十一日被派出所警察

绑架。据说，她被劫持到大连市

内非法关押，具体信息不详。 

闫清华被绑架的原因可回溯

到二零一九年七月。她被绑架

后，遭金州区法院非法判刑三年

半、勒索罚金八千元。当年因她

的丈夫丁国晨被迫害成植物人，

孩子没成年，因此没有执行。如

今，闫清华的丈夫被迫害致死，

孩子已“成年”（还在读高

中），所以大连市公检法预谋要

她服此冤刑。 

闫清华与丈夫同遭枉判 丈

夫被迫害致死 

闫清华和丈夫丁国晨共同修

炼法轮功。他们与朋友、邻里和

睦相处，是值得信赖的一家好

人。 

丁国晨是大连理工大学电子

工程系的毕业生。他曾患乙型肝

炎多年，医院诊断四个加号，还

有脑血栓半身不遂。一九九六

年，时年二十五岁的丁国晨开始

修炼法轮功，一身疾病消失。他

按着真、善、忍标准做好人，在

单位里是优秀员工、技术骨干。 

一九九九年七月中共江泽民

团伙疯狂迫害法轮功后，丁国晨

与闫清华一起去北京为大法说句

公道话，结果分别被各自单位无

理开除。丁国晨开了个辅导学习

班，他认真地对待每一个学生，

还经常给孩子们讲历史故事。在

学生们的心目中，丁老师是最棒

的老师，家长们也都认可。 

二零一九年七月十一日上

午，丁国晨正在自己的辅导班里

给学生们上课，被金州区先进派

出所和金州区国保大队警察绑

架。与此同时，在家中的闫清华也

被绑架。辅导班和家里均被非法抄

掠。傍晚，丁国晨被劫持到大连市

金州看守所，闫清华被以“取保候

审”的名义放回家中。 

闫清华回到家，看看家里被翻

得一片狼藉，一股凄凉涌上心头，

家中的顶梁柱不在了，两个孩子正

在上学，需要学费，还有七十多岁

老母亲，往后的日子怎么过呀？ 

闫清华经常去先进派出所要求

释放丁国晨。二零一九年九月十

日，她又到派出所，要求无条件释

放丁国晨。一个李姓的队长拽着她

的头发推来推去，叫嚣说：“你来

一次，我记你一次，你的孩子满十

八周岁，我就抓你的孩子！”闫清

华回家后梳头，发现头发被拽下来

一把一把的。 

丁国晨在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

期间，被迫害得意识丧失，双耳失

聪，后被放回家中。随后，夫妇俩

被构陷到金州区检察院、金州区法

院。法院欲非法庭审。由于丁国晨

夫妇不配合他们的违法行径，派出

所警察和法院人员经常去他们家中

骚扰。本来，丁国晨回家后，通过

学法炼功，身体已出现好转，不法

人员的不断骚扰导致他病情加重。

二零二一年一月二十七日，丁国晨再

次出现脑出血，昏迷不醒，被送医院

抢救，基本处于植物人状态。 

二零二一年二月二十三日，昏迷

近一个月的丁国晨在家里收到金州区

法院的非法判决书，他被非法判刑两

年、勒索罚金五千元，闫清华被非法

判刑三年半、勒索罚金八千元。 

之后法院还来了三个人亲自到丁

国晨家了解情况，闫清华指着插着鼻

管昏迷不醒的丁国晨说：“人被迫害

成这样了，你们自己看看吧！医院的

高额医药费我们也承担不起，只能在

家里照顾了。”法院的人看到实际情

况，就说：“那你就在家好好照顾

吧！” 

由于支付丁国晨在医院期间的医

疗费，闫清华已经花光了家里所有的

积蓄，其中还有一大部分医疗费是亲

朋好友帮助支付的。闫清华只能在家

里全力照顾丁国晨，一家人生活已经

陷入了困境。 

在当地公、检、法人员的不断骚

扰迫害中，丁国晨于二零二二年四月

三十日含冤离世。 

如今，丁国晨被迫害致死不满三

周年，闫清华又被金州区警察绑架，

送至大连市里继续迫害，家里只留下

一个上高中的女儿，无人照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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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中共迫害至家破人亡 孙彩
艳被劫入辽宁省第二女子监狱 

近日，沙河口区法轮功学员

孙彩艳的儿子收到辽宁省第二女

子监狱邮寄的《罪犯入监通知

书》，得知孙彩艳被大连市中级

法院非法判刑三年九个月，于二

零二五年二月十八日被劫入第二

女子监狱二监区入监分监区迫

害。 

二零二四年五月十二日晚，

孙彩艳在街上被沙河口区南沙派

出所警察绑架，后被甘井子区法

院非法判刑三年九个月。她八十

三岁的母亲王玉和老人于二零二

四年九月刚结束三年冤狱，现在

又面临女儿被冤狱迫害。 

在中共对法轮功持续至今二

十五年的迫害中，孙彩艳一家人

屡遭迫害。二零一四年七月二十

一日，她在自己家被中山区公安

分局海军广场派出所和春海派出

所警察联合绑架、非法抄家，后

被沙河口区法院枉判三年三个

月。孙彩艳的丈夫郭琪因修炼法

轮功被中共迫害，于二零二一年

六月十五日不幸离世，终年五十

一岁。她的公公与父亲也在迫害

中先后离世。 

孙彩艳的小儿子今年十六

岁，从小他就没有稳定的生活环

境，不是母亲被抓，就是父亲被

关，十二岁就先后失去三位至

亲，如今母亲又被关在黑牢，原

本是其乐融融的大家庭被中共迫

害的家破人亡，现他只能由年迈

的奶奶代为照顾。 

丛伟被劫入大连市监狱 
大连五十三岁的法轮功学员

丛伟于二零二五年三月十二日被

从大连市看守所劫入辽南新入监

监狱（位于大连南关岭），入监

体检时查出高血压状况严重。三

月二十五日，他被劫入大连市监

狱（姚家看守所附近），高血压

和糖尿病症状严重，他被非法关

押在三监区老残队。 

丛伟于二零二四年十一月十二

日被甘井子区法院非法判刑四年六

个月，勒索罚金三万元。 

曾遭十年冤狱迫害 沙河口区
王宏伟又被非法判刑一年半 

沙河口区四十七岁的法轮功学

员王宏伟，曾遭十年冤狱迫害，二

零二四年七月他在家又被警察绑

架，后被构陷到甘井子区检察院，

十一月二十九日他在甘井子区法院

被非法视频庭审。王宏伟的律师在

法庭上为他做了无罪辩护。 

律师说：在一九九九年前法轮

功学员都拥有法轮功书籍，一九九

九年后法轮功书籍仍然合法。还列

举了：国家新闻出版署第 50 号文

件说明，法轮功书籍已被解禁，属

于合法出版物。公安部颁布的公通

字【2000】39 号文件，14 种邪教

里面没有法轮功。律师并指出：你

们暗地跟踪监视法轮功学员，当事

人在家被破门绑架，这都是违法。 

近悉，王宏伟被非法判一年

半。 

刘英君、王成美被非法开庭两次 
甘井子区革镇堡法轮功学员刘

英君（男）、王成美（女）被绑

架、非法关押构陷十个多月，目前

已被非法开庭两次。 

二零二五年三月十四日，刘英

君、王成美在看守所内被甘井子区

法院第二次非法视频开庭，把已有

的构陷“证据”又核实了一下。第

一次非法开庭是二零二五年一月九

日，法庭上公职人员造假，构陷王

成美说条幅是她制作的 ，王成美

说不是她做的，俩人都不认罪。 

二零二四年五月十日，刘英君

挂真相条幅被甘井子区红旗派出所

警察绑架、非法抄家，警察抢走三

万元人民币，还有其它私人物品。

当天王成美给刘英君打电话，警察

根据电话查到了王成美的住址并绑

架了她。公检法人员互相勾结，预

谋构陷刘英君和王成美。办案警察

韩晨锦几次去看守所提审王成美，

让她承认挂条幅了，还让她在所谓

的“证据”上签字。王成美当天在

家，没有去挂条幅。 

大连市公安警察到中小学校進
行“反×教宣传活动” 

二零二四年十月，大连市公安

系统组织大批警察，到中小学校进

行“反×教宣传活动”。 

据悉，在沙河口区某中学，警

察开进三辆大客车。在每个班级，

由几名穿警服的警察，用电脑从百

度上直接搜索对大法与大法师父诋

毁污蔑的文章，在课堂上进行宣

讲，毒害这些天真的孩子们。 

沙河口区孟宪芳被绑架关押 
沙河口区法轮功学员孟宪芳，

现年六十三岁，独居，已失踪十多

天，家已被非法查抄。三月二十二

日，经多方查找，方知她已被非法

关押在大连市看守所。身体出现高

血压 220、肾衰竭。中共不法人员

告诉家属，要给她判刑，到时候通

知家属出庭；如果想减刑可以，交

十万元可以减刑一年。 

庄河市三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
或骚扰 

庄河市法轮功学员大周被新华

派出所警察绑架。宋香凤被警察骚

扰，是否被绑架不详。王娟被警察

骚扰。 

大连市张菊香被绑架 已回家 
二零二五年三月十二日，在金

普新区二十里堡街道景致园小区

内，张菊香对小学生讲真相时，遭

学生家长恶意举报。随后，二十里

堡派出所警察把张菊香绑架到派出

所；大连市纪委和二十里堡派出所

警察到她家非法抄家。张菊香已于

当晚十点多钟回家。◇ 

 


